國立頭城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教職員工就職報到單
	自              填             項             目

	職稱
	
	身分證字號
	
	出生
日期
	年      月      日

	姓名
	
	電話
	住宅
	

	
	
	
	手機
	

	地址
	現住址
	

	
	戶籍
地址
	

	到職日
	年     月    日

	就職原因
	□分發            　　□　本校甄試錄取

□介聘                □　再任人員

□商調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□　其他：
	原職單位
	單位
	

	
	· 
	
	職稱
	

	各　　單　　位　　審　　查　　及　　核　　章

	單位
	核章
	單位
	核章

	單位主管
	
	教務處
	

	總務主任
	
	設備組
	

	出納組長
	
	學務處
	

	庶務組長

(勞健承辦人)
	
	實習處
	

	文書組長
	
	圖書館
	

	主計室
	
	輔導室
	

	人事室
	
	附設進修學校
	

	員生社
	
	
	

	校長批示
	

	注意事項
	一、本通知單內「自填項目」各欄，由就職人員填妥並簽章後，送會各單位。

二、受會各單位須將就職人員應辦事項辦理完畢後簽章。

三、就職人員將上列手續辦理完畢時，持本報到單陳  校長批准後送交人事室歸檔並完成就職手續。
四、就職人員應於報到時繳驗相關證明文件，若證明文件(如:學經歷文件)有偽造、變造之虞，經查證屬實後，撤銷錄取資格，且應繳回工作期間之薪資所得，不得有異。
就


